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黄江镇 2021 年“3·28”一般起重伤害事故

调查报告

2021 年 3 月 28 日 10 时 15 分许，位于黄江镇社贝村明

珠二路 18 号工业园区的东莞市仁钜机械有限公司发生一起

起重伤害事故，造成 1 人死亡。

为进一步查明事故原因，明确事故责任，汲取事故教训，

做好事故善后工作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《生

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 493 号）有

关法律法规规定，东莞市人民政府依法成立了由黄江镇党委

副书记林沛坚为组长，黄江应急管理分局、黄江纪委、黄江

公安分局、黄江市场监管分局、黄江人社分局、黄江镇总工

会等有关负责同志参加的东莞市黄江镇“3·28”一般起重

伤害事故调查组（以下简称“事故调查组”）开展事故调查

处理工作。

事故调查组按照“四不放过”和“科学严谨、依法依规、

实事求是、注重实效”的原则，通过现场勘验、查阅资料、

调查取证，基本查清事故发生经过、原因、应急处置、人员

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，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，提出了

对有关单位、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，并针对事故原因及暴露

的突出问题，提出了事故相关防范措施。现将有关情况报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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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下：

一、基本情况

（一）事故涉及企业情况

1.东莞市仁钜机械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为“仁钜机械公

司”），注册经营场所：东莞市黄江镇社贝明珠二路 18 号 101

室，法定代表人：石东海，成立日期：2019 年 8 月 8 日，经

营范围：研发、产销：通用机械设备、环保设备、搅拌设备、

制冷制热设备、塑料成型设备、原料输送设备、机电设备、

五金制品、通用机械设备配件；货物或技术进出口（国家禁

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和技术进出口除外）。(依法须经批

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)。

（二）事故相关人员情况

1.石东海，男，汉族，1982 年 11 月 6 日出生，河南省

邓州市人，是东莞市仁钜机械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和主要负

责人。

2.彭玉章，男，汉族，1991 年 9 月 15 日出生，江西省

伊春市人，是东莞市仁钜机械有限公司的安全生产主管，主

要负责安全生产管理和采购工作。未与仁钜机械公司签订劳

动合同，也未参加社会保险。

3.彭涛，男，汉族，1990 年 9 月 15 日出生，江西省宜

春市人，是东莞市仁钜机械有限公司的员工，主要公司产品

的设计和业务工作。未与仁钜机械公司签订劳动合同，也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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参加社会保险。

4.吴鸿亮（死者），男，汉族，1998 年 10 月 15 日出生，

湖南省祁阳县人，2020 年 9 月入职仁钜机械公司任普工，主

要公司产品的组装工作。没签劳动合同也没有参加社会保险,

工资结算都是以微信转账为主。

（三）涉事电动提升机及结晶干燥机情况

1.DHP/DHS 型环链电动提升机是仁钜机械公司所有，吊

带也是由仁钜机械公司配备使用，设备都是配合日常吊装结

晶干燥机使用。限重 2 吨，起重高度 6 米。该提升机由彭玉

章负责日常维护和管理。3 月 28 日当天电动提升机上的吊带

断裂导致事故发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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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结晶干燥机是仁钜机械公司加工的产品，把一个圆

柱体固定在一个长方体框架结构内的机器，宽 1.5 米，高 1.5

米，长 3 米，大约 1.4 吨重。

二、事故发生经过和救援情况

（一）事故发生经过

2021 年 3 月 28 日上午，东莞市仁钜机械有限公司的员

工吴鸿亮上班时在组装结晶干燥机，因干燥机底部需要安装

螺丝，因此要使用 DHP/DHS 型环链电动提升机（俗称“葫芦

吊”）将干燥机吊起来。吴鸿亮取了一根吊带（事发发现该

吊带是公司已弃用的旧吊带）将干燥机绑扎好，然后使用电

动提升机将结晶干燥机吊起来。然后吴鸿亮在干燥机旁边探

头查看螺丝的位置，安全生产主管彭玉章则蹲在干燥机圆锥

头位置进行组装。10 时 15 分许，提升机吊带突然断裂，干

燥机随之倾倒，导致在旁边的吴鸿亮被机器压伤。现场人员

随后马上拨打 120 急救电话，救护车和医护人员约于 10 点

35 分到达现场，立即对伤者吴鸿亮进行抢救。随后伤者被送

往黄江医院，10 点 47 分到达黄江医院急诊科抢救室进一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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抢救，11 点 25 分伤者经抢救无效宣布临床死亡。

（二）应急救援处置情况及评估

3 月 28 日 10 时 15 分许，黄江医院接急救通知后，10

时 35 分到达现场，对伤者吴鸿亮进行检查，此时伤者吴鸿

亮意识已丧失，大动脉脉搏消失，无自主呼吸及心跳，口鼻

有血。现场医护人员立即予以持续胸外心脏按压，颈托外固

定，开放气道，消除呼吸道血液，辅助呼吸，肾上素 1mg 肌

肉注射，约 10 点 47 分到达黄江医院急诊科进一步抢救，持

续抢救至 11 点 25 分，患者仍未恢复自主呼吸及心跳，心电

图呈一直线，被宣告临床死亡。

3 月 28 日 11 时，黄江镇新区派出所接事故报告，立即

前往现场处置，11 时 10 分许到达现场，立即对现场进行警

戒，疏散附近人员，维持现场秩序，防止二次事故的发生。

3 月 28 日 11 时 25 分，黄江应急管理分局值班室接事故

报告，值班领导、值班员和执法人员立即赶赴现场，11 时

40 分到达事故现场并开展勘察取证，同时向东莞市应急管理

局和黄江镇镇委镇政府值班室报告事故情况，按规定上报事

故信息。

各部门现场处置及时、有效，未发生二次事故，事故相

关方积极与死者家属沟通协调，并进行安抚，未发生群体事

件。

经评估，本次事故应急处置及时、有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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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善后处理情况

事故发生后，仁钜机械公司与死者家属进行协商，双方

于 2021 年 4 月 7 日签订了赔偿协议，分期赔偿款已全部支

付完毕。

三、事故伤亡情况及直接经济损失

（一）人员伤亡情况

本次事故造成 1 人死亡，死者吴鸿亮，男，汉族，1998

年 10 月 15 日出生，系仁钜机械公司普工，死亡原因：闭合

性胸部损伤。

（二）直接经济损失

据统计，本次事故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约为人民币 65

万元，主要为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等。

四、事故原因分析和事故性质

为进一步查明事故的原因、性质和类型，事故调查组进

行了调查询问取证工作，对事故现场进行了详细的勘查，收

集和掌握事故相关材料，查清了事故原因和性质。

（一）直接原因

涉事电动提升机的吊带存在霉变破损，在起吊受力后发

生断裂，致使干燥机坠落压到下方作业的吴鸿亮，而受伤致

死。

（二）间接原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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仁钜机械公司未能及时处理霉变破损的吊带，将新旧吊

带放置一起
1
，未能及时发现并制止作业人员使用霉变破损旧

吊带的事故隐患。

（三）事故性质

事故调查组经调查认定，黄江镇“3·28”一般起重伤

害事故是一起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。

五、相关单位和人员履职情况

（一）东莞市仁钜机械有限公司，未能及时处理霉变破

损的吊带，将新旧吊带放置一起，未能及时发现并制止作业

人员使用霉变破损旧吊带的事故隐患。

（二）石东海，作为东莞市仁钜机械有限公司的主要负

责人，有建立、健全本单位的安全生产责任制；有组织制定

本单位的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；每周会定期或不定

期地督促、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；有组织制定并实施

本单位的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；有组织制定并实施本

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计划；本次事故发生后，其有及时、

如实报告生产安全事故。

（三）彭玉章，作为东莞市仁钜机械有限公司的安全生

产主管，事发时也在作业现场，其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不

到位，未及时处理霉变破损的吊带，未能及时检查发现并制

止吴鸿亮使用存在霉变破损的吊带。

1 事故发生前仁钜机械公司有购买新吊带拟替换旧吊带，但放置在一起未及时将旧吊带作废

弃处理，导致新旧吊带放置在一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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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事故责任认定和处理建议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和《生产安全事故

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》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，建议对东莞市

黄江镇“3·28”一般起重伤害事故有关人员做出如下处理：

（一）吴鸿亮作为现场作业人员，工作存在疏忽大意，

未能按公司要求取用新吊带，而是使用霉变破损的旧吊带进

行绑扎结晶干燥机，导致吊带断裂后干燥机砸到自己，其对

本起事故发生负有责任，鉴于吴鸿亮在事故已死亡，建议免

于追究其责任。

（二）东莞市仁钜机械有限公司，未能及时处理霉变破

损的吊带，将新旧吊带放置一起，未能及时发现并制止作业

人员使用霉变破损旧吊带的事故隐患，对本次事故发生负有

责任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、《生产安全事故

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，建议由应急

管理部门对东莞市仁钜机械有限公司予以行政处罚。

（三）彭玉章，作为东莞市仁钜机械有限公司的安全生

产主管，其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不到位，未及时处理霉变

破损的吊带，未能及时检查发现并制止吴鸿亮使用存在霉变

破损的吊带。建议东莞市仁钜机械有限公司撤销其安全生产

主管的职务，并按照公司的规章制度进行内部处理。

（四）鉴于事故单位东莞市仁钜机械有限公司属于规下

企业，建议由黄江镇安委办约谈其属地的田美社区负责人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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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黄江应急管理分局约谈该企业负责人，督促社区加强安全

巡查和指导工作，企业切实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。

（五）事故涉及其他法律责任，如相关民事侵权法律责

任等，建议当事各方通过其他法律途径解决。

七、事故防范措施及建议

为防范和杜绝类似生产安全事故的发生，确保生产安

全，现提出以下整改措施：

（一）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汲取事故教训

东莞市仁钜机械有限公司应汲取本次事故教训，严格遵

守有关法律法规，在进行吊装作业时应对从业员进行安全生

产教育；对安全设备进行经常性维护、保养、定期检测；建

立健全的事故隐患排查制度；严格落实吊装操作规程。

（二）加强行业监管和安全生产宣传

黄江镇模具小企业数量很大、而且多数企业都有使用葫

芦吊等设备。镇街应正视事故暴露的问题，规范吊装行业的

管理，充分利用双微平台、加强安全生产宣传，多举行培训

班进一步普及吊装作业的安全知识和技能、群众的注意事

项，提高群众的安全意识，杜绝同类型的事故发生。

（三）加强日常巡查，落实属地监管职责

黄江镇各社区（村）应充分利用智网、安全员以及社区

（村）工作人员的日常巡查力量，发现有吊装作业的，严格

督促企业对从业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；对安全设备进行经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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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维护、保养、定期检测；建立健全的事故隐患排查制度；

严格落实吊装操作规程。

黄江镇“3·28”一般起重伤害事故调查组


